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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粽子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销

售。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粽子产品.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草(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17 白砂搪
    GB 1354 大米

    GB 2707 猪肉卫生标准

    GB 2708 牛肉、羊肉、兔肉卫生标准

    GB 2716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GB 2717 茜油卫生标准
    GB 2720 味精卫生标准

    GB 2731 火腿卫生标准
    GB 2733 海水鱼类卫生标准

    GB 2736 淡水鱼卫生标准
    GB 2749 蛋制品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f 4789.2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糖果、糕点、果脯检验

    GB/f 4789.26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罐头食品商业无菌检验
    GB/1' 4789.33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粮谷、果蔬类食品检验
    GB/1' 5009.3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f 5009.5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r 5009.6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T 5009.56 糕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096 食用菌卫生标准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1' 10004 耐蒸煮复合膜、袋

    GB/f 10461 小豆

    GB 13100 肉类罐头食品卫生标准
    GB 14884 蜜饯卫生标准

    GB 16869 鲜、冻禽产品
    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43号 (1995)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SB/1' 10377-2004

3.1

    粽子 zon脚
    以福米和/或其它谷类食物为主要原料，中间裹以(或不裹)豆类、果仁、菌类、肉禽类、蜜饯、

水产品等馅料，用粽叶包扎成型，经水煮至熟而成的制品。
3.2

    粽叶 shell of zon脚
    指包裹粽子用的若叶 (或符合食品包装要求的植物叶)。

3.3

    粽体 naked zongzi
    指除去粽叶后的裸露粽子。

3.4

    馅料 川ling
    指不与粽子的主料搅拌，直接被包入粽体内的部分。

3.5

    器角 split angle of zongzi
    指煮熟后粽子角有肉眼可见粽体。

4 产品分类

4.1产品按生产工艺不同分为有馅类、无馅类、混合类。
4.1.1有馅类:指生产过程中有包馅工艺的粽子.

4.1.2无馅类:指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一种主原料裹成的粽子。
4.1.3混合类:指生产过程中有二种以上主原料混合工艺且没有包馅工艺的粽子。

4.2产品按不同的保鲜方式分为新鲜类、速冻类、真空包装类.
4.2.1新鲜类:指煮后未经速冻、真空包装等方式处理，在常温下贮存和销售的粽子。

4.2.2速冻类:指煮后经速冻工艺处理并在一18℃条件下冷藏和销售的粽子。

4.2.3真空包装类:指经真空包装和灭菌工艺处理并以真空包装方式贮存和销售的粽子。
4.3产品按口味不同分为甜味型、咸味型、其它型。

5 技术要求

5.1原辅材料要求
5.1.1水应符合GB 5749规定。

5.1.2糯米应符合GB 1354规定。
5.1.3猪肉应符合GB 2707规定。

5.1.4鸡肉应符合GB 16869规定。
5.1.5火腿应符合GB 2731规定。

5.1.6小豆应符合GB/T 10461规定。
5.1.7蜜饯应符合GB 14884规定。

5.1.8牛肉应符合GB 2708规定。
5.1.9食用菌应符合GB 7096规定。

5.1.10 蛋制品应符合GB 2749规定。

5.1.11淡水鱼应符合GB 2736规定。
5.1.12海水鱼类应符合GB 2733规定。

5.1.13 茜油应符合GB 2717规定。
5.1.14 食盐应符合GB 5461规定。
5.1.15 白砂糖应符合GB 317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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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6味精应符合GB 2720规定。

5.1.17食用植物油应符合GB 2716规定。
5.1.18粽叶不得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处理。

5.1.19其它原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5.2感官要求

5.2.1有馅类粽子感官指标
    有馅类粽子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有馅类粽子感官指标
项 目 要 求

表面形态 粽角端正，扎线松紧适当，无明显耳角、粽体无外露

色 泽
剥去粽叶，粽体米粒呈演昔色(不放修油的粽体呈所用物料应有的色泽)，馅料具有所用物料相应的色

泽，有光泽

组织形态 棕体不过烂，内有馅料，粽子内外无杂质，无夹生，不得有霉变、生虫及其它外来污染物

滋味与气味 福而不烂，咸甜适中.具有粽叶、福米及其它物料固有的香味，不得有酸浓、发霉、发馒等异味

5.2.2 无馅类粽子感官摘标

    无馅类粽子感官指标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无馅类稼子感官指标
项 目 要 求

表面形态 粽角端正，扎线松紧适当，无明显砚角、粽体无外雌

色 泽 剥去粽叶，外观粽体米粒呈本白色 (或其它谷类食物相应的色泽)，有光泽

组织形态 棕体不过烂，棕子内外无杂质，无夹生，不得有霉变、生虫及其它外来污染物

滋味与气味 糯而不烂，咸甜适中，具有棕叶、播米或其它谷类食物固有的香味，不得有酸败、发霉、发嫂等异味

5.2.3 混合类粽子怒官指标

    混合类粽子感官指标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混合类粽子感官指标

项 目 要 求

表面形态 粽角端正，扎线松紧适当，无明显璐角、粽体无外璐

色 泽 剥去粽叶，外观有光泽，呈该品种混合物料应有的色泽

组织形态 粽体不过烂，各种物料应分布均匀.粽子内外无杂质，无夹生，不得有霉变、生虫及其它外来污染物

滋味与气味 播而不烂，成甜适中，具有粽叶、描米及其它物料固有的香味，不得有酸败、发霉、发馒等异味

5.3 净含里
    净含量负偏差应符合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的规定。

5.4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4要求。

                                      表4 理化指标

项 目
有馅类

无馅类 混合类
肉馅棕子 非肉馅棕子

干燥失重质里分数，% 续 55

蛋白质质童分数，% ) 2
_ {

            }

脂肪质t分数，% ( 17.5

5.5卫生指标

5.5.1理化卫生限f指标
理化卫生限量指标应符合表5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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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理化卫生限t指标

项 目 指 标

酸价“(以脂肪计)(KOH) mg/g 《       3.0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质it分数.% 簇 0.15

砷(以As计)，mg/kg ( 0.5

铅 (以Pb计)， 叱八a 落 0.5

黄曲霉毒素B,, v g/kg ( 5

食品添加剂 按GB 2760规定执行

a, b仅适用于以动物性食品或坚果类为主要馅料者

5.5.2 微生物指标

5.5.2.1 新鲜类和速冻类粽子微生物指标
    新鲜类和速冻类粽子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6要求。

                            裹6 新鲜、速冻类粽子徽生物指标

项 目
指 标

新鲜类 速冻类

菌落总数 (efu/g) 50 000 10 000

大肠菌群 (MPN八00g)                               is; 110

霉菌计数 (个/g) ‘ 50

致病菌 (系指肠道致病菌及致病性球菌) 不得检出

5.5.2.2  A空包装类粽子微生物指标

    真空包装类粽子微生物指标应符合GB 13100中罐头食品商业无菌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检验

    取以销售包装计的样品一件，先目测表面形态，再按包装上标明的食用方法进行复热后剥去粽叶将

粽子置于清洁的白瓷盘中，目测色泽及表面杂质，然后以餐刀剖开分别用目测、鼻嗅和口尝检查其组织
形态、气味与滋味。

6.2标签、净含It检验

    取以销售包装计的样品一件，先查标签，除应符合GB 7718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本标准8.1的要求。
将待检测粽子剥去粽叶，用最少分度值为0. 1g的秤，称取挣含量并记录。
6.3 理化检验

6.3.1样品处理:测试干燥失重、蛋白质、脂肪时，应将整只粽子全部捣烂，取混合均匀的样品。
6.3.2 干燥失重检验:按GB/T 5009.3中直接干燥法测定。

6.3.3 蛋白质检验:按GB/T 5009.5方法测定。
6.3.4脂肪检验:按GB/T 5009.6中索氏抽提法测定。
6.4理化卫生限f指标检验

    理化卫生限量指标检验按GB/T 5009.56方法测定。
6.5 微生物指标检验

6.5.1 新鲜类按GB/T 4789.24方法测定，样品取剥去粽叶后的粽体。
6.5.2速冻类按GB/T 4789.33方法测定，样品取剥去粽叶后的粽体。

6.5.3 真空包装类按GB/T 4789.26方法测定。

7 检验规则

7.1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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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每批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质检部门按标准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销售。
7.1.2 出厂检验项目

7.1.2.1新鲜类粽子包括:感官指标、净含量。
7.1.2.2 速冻类粽子包括:感官指标、净含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7.1.2.3 真空包装类粽子包括:感官指标、净含量。
7.2 型式检验

7.2.1型式检验常年生产的每年进行一次，季节性或断续性生产的应在停产后恢复生产时检验一次.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
    a)更改主要原料或工艺后;

    b)卫生或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2.2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的全部项目。
7.3 组批

    每班次生产的同一品种的粽子为一个检验批。
7.4 抽样

7.4. 1在成品库内抽样，抽样单位以只计。
7.4.2每批按千分之一抽样，但每批不应少于12只，其中3只用于测感官、净含量，3只用于理化及

有害物质检验，3只用于微生物检验。

7.5判定规则
7.5.1出厂检验判定规则

7.5.1.1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标准，判为合格品。

7.5.1.2 出厂检验项目如有一项 (微生物项目除外)不符合标准，可以加倍抽样复验，复验后如仍不
符合标准，判为不合格品。

7.5.1.3 微生物项目有一项不符合标准，不得复验，判为不合格品。
7.5.2型式检验判定规则

7.5.2.1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标准，判为合格品。

7.5.2.2型式检验项目不超过3项 (微生物项目除外)不符合标准，可以加倍抽样复验，复验后有一

项不符合标准，判为不合格品;超过3项不符合标准，不得复验，判为不合格品。
7.5.2.3微生物项目有一项不符合标准，不得复验，判为不合格品。

8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销售

8.1 标签

8.1.1包装上的标签除了应符合GB 7718的要求外还应符合如下内容:
    a)应标明食用方法;

    b)食品名称应标明商品的属性;
    c)粽子品种名称应标明粽子馅料的主要原料.

8.1.2 除了粽叶没有另外包装的粽子，应在每个容器的显著位置标上产品标签。产品标签的内容应包
括:食品名称、配料表、保质期、生产日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包装规格、制造者和地址。

8.2 标志

    运输外包装应标明产品名称、制造者名称和地址、规格、数量以及“小心轻放”、“防潮”、“防
晒”等.包装图示应符合GB 191规定。

8.3 包装

8.3.1包装形式分为散装、盒装、袋装和箱装。

8.3.2 包装容器应有足够的支撑强度;耐蒸煮复合膜、袋应符合GB/P 10004规定;其它内外包装材料

应符合有关食品卫生标准要求。
8.3.3 销售包装必须完整、封口牢固、不易散包。没有包装的速冻产品不得销售，严禁拆包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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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运输

8.4.1运输要用专用车，车内应保持清洁、干燥、卫生，并做好防晒、防淋工作，不得与其它物品或
有毒有害物品混运。速冻粽子应使用冷藏食品车运输，冷藏厢在运输途中必须保持一15℃以下，但交货
后应尽快降至一18℃以下。
8.4.2装卸时应小心轻放，严禁重压。

8.5贮存和销售
8.5.1贮存和销售时应保持清洁卫生，有防尘、防蝇、防鼠等设施。

8.5.2 产品不得与墙面、地面接触，间隔应在20cm以上.
8.5.3 新鲜类粽子的库温应控制在常温:速冻类粽子应贮藏在一18℃以下的库位中;真空包装类粽子的

库温应控制在常温.


